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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6,756,195 股 

发行价格：9.68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26,756,195 股股份已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集团”） 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 5 名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本

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二次修

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股东大会 

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二次

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雅仕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0 号）核准批文，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26,756,195 股 

3、发行价格：9.68 元/股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即 9.68 元/股。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定价原则确定。公

司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



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2021 年 3 月 2 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12.10 元/股的 80.00%。 

4、募集资金总额：258,999,967.60 元 

5、发行费用：5,397,882.74 元 

6、募集资金净额：253,602,084.86 元 

7、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A10336 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 15:00 时止，

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6 家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

币 258,999,967.60 元。 

2021 年 3 月 11 日，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费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

款。2021 年 3 月 1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A1033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止，发行人

已收到主承销商划转的股票募集款人民币 255,114,968.09 元（其中投资者缴付的

募集资金为 258,999,967.60 元，扣除承销费用 3,884,999.51 元（含税））。募集资

金总额 258,999,967.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397,882.74 元（不含税）（含承销及保荐

费用 4,608,490.10 元（不含税）、律师费用 235,849.06 元（不含税）、审计及验资

费用 283,018.87 元（不含税）、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270,524.71 元（不

含税）），共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253,602,084.86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

民币 26,756,19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226,845,889.86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要求。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

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与发行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一致。 

经核查，上市公司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

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本次发行

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关于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方面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所涉及

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 9.68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26,756,195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258,999,967.60 元，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上限 35,000.00 万

元；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不超过 35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

下：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6,756,195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具体情

况如下： 

1、夏同山 

身份证号：23010419530809****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认购数量：1,446,280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2、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172 号（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晖）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在章程中载明（其中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在

合伙协议中载明，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在设立登记申请书中载

明）。经营范围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在依法取得许可审批后

方可从事该经营活动。 

序号 获配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夏同山 1,446,280 13,999,990.40 6 

2 
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611,570 63,999,997.60 6 

3 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367,768 80,999,994.24 6 

4 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65,289 49,999,997.52 6 

5 康丰 1,033,057 9,999,991.76 6 

6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32,231 39,999,996.08 18 

合计 26,756,195 258,999,967.60     - 



认购数量：6,611,570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3、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36 号 2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洋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受托管理、股权管理、企业并购、资产重组的策划，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

社会经济信息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认购数量：8,367,768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4、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6、28、30 号 2 幢 28 号 B1207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俊国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5,165,289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5、康丰 

身份证号：32010619611022****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回龙桥***** 



认购数量：1,033,057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6、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206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68.9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望平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与物流、贸易业务相关的均除外）；汽车用品的销售；

经济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132,231 股 

限售期限：18 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除公司控股股东雅仕集团外，最终获配投资者与公司和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亦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

公司、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320,000 51.00 

2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30,000 5.02 

3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15,000 2.81 

4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135,900 2.38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5 李瑶华 598,500 0.45 

6 李艳珍 533,380 0.40 

7 刘梅梅 440,500 0.33 

8 朱菡 426,600 0.32 

9 钟昊峰 404,600 0.31 

10 韩英 315,700 0.24 

合计 83,520,180 63.2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1,452,231 45.01 

2 

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世金财－连云港疌盛雅仕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8,367,768 5.27 

3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30,000 4.18 

4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珠

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11,570 4.16 

5 
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壹玖

资产敦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5,165,289 3.25 

6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15,000 2.34 

7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999,200 1.26 

8 夏同山 1,446,280 0.91 

9 康丰 1,069,157 0.67 

10 李艳珍 533,380 0.34 

合计 106,989,875 67.3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制权状况也未发生变

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6,756,195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 26,756,195 26,756,195 16.85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32,000,000 100.00 - 132,000,000 83.15 

股份总数 132,000,000 100.00 26,756,195 158,756,19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

水平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

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增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以及

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

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三）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股东结构将发生一定

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除此之外，公司暂无其他因本次发行而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

的计划。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

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暂无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故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关联交易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



他关联交易。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保荐代表人：曾冠、邓艳 

项目协办人：曾波文 

电话：010-66553462 

传真：010-6655138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功耘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层 

经办律师：欧阳军、孙亦涛、张武勇 

电话：021-205115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志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鲁晓华、黄洁 

电话：021-63392558 

传真：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